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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南京禹其源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大学、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上海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科

益展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东莞安默琳机械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南京科润工业介质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湖南日科仪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禹林、何彦、汪晓光、李育锋、潘一、任斐、郭国强、祁宏坚、邱城、

赵凯利、李伟秋、熊伟强、付龙、李方义、黄海鸿、谢信。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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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切削机床 资源环境负荷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切削机床加工过程中资源环境负荷的术语和定义、要素指标、一般

要求、测试仪器与内容、定点采样及数据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金属切削机床加工金属材料过程中所消耗和产生的资源环境负荷的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Z 159-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T 160.33-2004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硫化物 

GBZ/T 300.48-2017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第 48 部分：臭氧和过氧化氢 

GB/T 17421.5-2015 机床检验通则 第 5 部分：噪声发射的确定 

GB/T 23573-2009 金属切削机床 粉尘浓度的测量方法 

GB/T 23574-2009 金属切削机床 油雾浓度的测量方法 

HJ/T 397-200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Z 159-2004、GB/T 17421.5-2015、GB/T 23573-2009、GB/T 23574-2009、HJ/T 397-200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资源环境负荷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load 

指金属切削机床加工过程中资源消耗量和影响环境的污染物排放量。资源消耗主要包

括：能源消耗、物料消耗；影响环境的污染物排放主要包括：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

噪声、切削液、切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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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属切削工艺场景  Metal cutting process scene 

指金属切削工艺过程中的工艺类型、设备、工艺对象、辅助材料、工艺参数等要素所

构成的加工环境。 

3.3 

全封闭式机床   Closed-type machine tools 

指装有全封闭式防护装置的机床。 

3.4 

非全封闭式机床   Nonclosed-type machine tools 

指未装有全封闭式防护装置的机床。 

4 要素指标 

4.1 金属切削工艺场景的工艺类型包括车削、铣削、磨削、刨削、镗削、钻削等；物料包

括原材料和辅料；机床分为全封闭式机床、非全封闭式机床；关键工艺参数为切削速度、

进给量、切削深度等。 

4.2 资源环境负荷选取的指标包括能源消耗、物料消耗以及产生的影响环境的污染物排放

因素。影响环境的污染物排放因素主要包括：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噪声、切削液、

切屑。其中粉尘包括 PM2.5、PM10、TSP，气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SO2）、臭氧（O3）等。 

5 一般要求 

5.1 金属切削机床资源环境负荷的测量均为一次加工过程中的测量值。 

5.2 测量机床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噪声时，应关停其周围产生粉尘、油雾、气态污

染物、噪声的其他机床或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同时应关闭周围窗户及通风设备。 

5.3 测量机床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时，有吸尘装置或油雾吸收装置的机床，吸尘装置

和油雾吸收装置应处于工作状态。 

5.4 机床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噪声的测量，应选定有代表性的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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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仪器与内容 

6.1 能耗 

使用功率分析仪测量实时功率，并记录加工时间。 

6.2 粉尘 

6.2.1 采用在线采集法或离线采集法测量。 

6.2.2 在线采集法：使用粉尘传感器进行在线测量。PM2.5, PM10 和 TSP 传感器测量量程

应至少为：0-6 mg/m
3
、分辨率应不低于：0.01 mg/m

3
。 

6.2.3 离线采集法：按 GB/T 23573-2009 规定执行。 

6.3 油雾 

6.3.1 采用在线采集法或离线采集法测量。 

6.3.2 在线采集法：使用油雾传感器进行在线测量，油雾传感器测量量程应至少为：0-170 

mg/m
3
、分辨率应不低于：0.1mg/m

3
； 

6.3.3 离线采集法：按 GB/T 23574-2009 规定执行。 

6.4 气态污染物 

6.4.1 采用在线采集法或离线采集法测量。 

6.4.2 在线采集法：使用 SO2传感器和 O3传感器进行在线测量。SO2传感器测量量程应至少

为：0-3mg/m
3
、分辨率应不低于 0.003mg/m

3
;O3 传感器测量量程应至少为：0-2mg/m

3
、分辨

率应不低于 0.01mg/m
3
。 

6.4.3 离线采集法：按 GBZ/T 160.33-2004，GBZ/T 300.48-2017 规定执行。 

6.5 噪声 

测量噪声应使用 GB/T 17421.5-2015 规定的 2 型测试仪器，或使用与该型声级计的准

确度相当的其他测量仪器，检验结果应满足 3级精度（简易法）。在经常操作位置测取被测

机床工作期间和对应背景噪声的 A计权声压级，以及 C计权峰值声压级。 

6.6 切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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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机床添加切削液的型号、周期以及切削液添加周期内的总量，使用秒表或其他计

时器记录切削液添加周期内的有效工作总时长以及本次加工过程的有效工作时长。 

6.7 切屑 

6.7.1 对于易于采集切屑的机床，宜使用称重仪器测量产生的切屑质量，单位为千克（kg）。 

6.7.2 对于难以采集切屑的机床，宜使用称重仪器分别测量工件加工前后的质量，单位为

千克（kg）。 

7 定点采样 

7.1 基本要求 

7.1.1 对于能耗的测量，功率分析仪的安装位置应远离发热源，可根据机床配电箱的实际

位置合理布置。 

7.1.2 应在机床正常工作状况下或设计规定的容易产生较大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的切

削条件下工作 30 min 后进行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浓度的测量。 

7.1.3 当机床只有一个操作位置时，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噪声传感器的采样点应安

放在操作位置附近；当机床有若干操作位置时，每个操作位置都应进行采样。 

7.1.4 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传感器安放方向应分别符合 GB/T 23573-2009，GB/T 

23574-2009 的规定；噪声采样应符合 GB/T 17421.5-2015 的规定。 

7.2 全封闭式机床定点采样 

7.2.1 采样点位置 

7.2.1.1 全封闭式机床防护门位置为经常操作的位置，应选择将其作为数据采样点的方位，

见图 1中“①”处位置。 

 

图 1 全封闭式机床采样点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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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和噪声的采样以操作者的位置为基准采样点。采样点应

距离工件外轮廓或机床加工主轴 0.5m。当不能在 0.5m 位置测量时，应使采样点安放在尽量

接近工件加工位置处，距离机床周边的水平距离一般不超过 1m。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

和噪声采样点距离地面或者机床工作台面高度范围在 1.55m±0.075m 内。操作者位置由制

造厂商决定。 

7.2.2 采样时间 

7.2.2.1 针对在线采集法，采样宜持续 5min 以上，一般不超过 15min；当实际加工时间不

足 10min 时，按实际加工时间进行采样。 

7.2.2.2 针对离线采样法，采样时间规定如下： 

a)粉尘采样时，将采样后的滤膜置于干燥器内 2 h以上。粉尘采样时间应符合 GB/T 

23573-2009 的规定。 

b)油雾采样时，采样前滤膜称重到开始采样的时间及采样结束到样品称重的时间，一

般不应超过 20min。油雾采样时间应符合 GB/T 23574-2009 的规定。 

c)气态污染物采样时，采样时间应分别符合 GBZ/T 160.33-2004，GBZ/T 300.48-2017

的规定。 

7.3 非全封闭式机床定点采样 

7.3.1 标准采样点位置 

采样点位置沿机床周边布置，一般应基于加工区域轨迹，在经常操作位置和靠近加工

区域轨迹的机床周边间隔布置至少四个采样点，同时或者在同一加工工况下依次在各采样

点进行采样，并取最大值。采样点距离与全封闭式机床一致，非全封闭式机床采样点方位

见图 2（图中①处为经常操作位置）。 

 

图 2 非全封闭式机床采样点方位 

加工

区域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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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辅助采样点位置 

对于非全封闭式机床可能出现采样点位置不充分的情况时，宜按下列规定增加辅助采

样点位置： 

a) 对大型机床，宜沿机床周边每隔 5m 左右的间距增加一个辅助采样点位置。 

b) 相邻两采样点位置的噪声采样值之差大于 5dB（A）时，宜在两采样点位置之间增加

一个辅助采样点位置。 

c) 在标准采样点位置之外，测试人员沿机床周边用视力、听力、嗅觉等判断，认为有

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的浓度或噪声特别大的位置，宜将该位置作为一个辅助采样点位

置。 

注 1：采样点指测量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噪声时，传感器放置的位置。 

注 2：操作者位置为必测点。 

注 3：除去机床上的手轮、手柄、罩、盘等局部凸出部分后，机床水平投影的最大外轮廓作为机床周

边。 

注 4：地面是指机床正常安装后的工作地面。操作者位置在（机床上的或地面上的）操作站台面上时，

操作者位置采样点的高度是距操作站台面的高度。 

注 5：具有噪声源的机床辅助设备如独立安装的液压站、冷却系统、气动系统、变压器等，均应作为

机床的一部分。 

7.3.3 采样时间 

非全封闭式机床采样时间与全封闭式机床一致，按 7.2.2 的规定执行。 

8 数据处理 

8.1 能耗数据处理 

机床能耗数据处理应按式（1）进行计算。 

 � = � � ��
�

�

 …………………………… (1) 

式中： 

E    一次加工过程消耗的电能，单位为千瓦时（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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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机床加工的实时功率，单位为千瓦（kW）； 

T——机床一次加工过程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8.2 粉尘数据处理 

8.2.1 在线采样法 

采用在线测量法，粉尘浓度应采用公式（2）的方法进行计算： 

 �∗ =
�∗� + �∗� + ⋯ + �∗�

�
 …………………(2) 

式中： 

�∗——空气中某种有害物质浓度平均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为�时，代

表粉尘浓度值；∗为�时，代表油雾浓度值；∗为�时，代表二氧化硫浓度值；∗为�时，代表

臭氧浓度值；                

�∗�、�∗�、……、�∗�——采样点实时采集的有害物质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

（mg/m
3
）； 

�——采样点测得的有害物质浓度数据个数。                                 

8.2.2 离线采样法——滤膜称重法 

采用滤膜称重测量方法，粉尘浓度应采用公式（3）的方法进行计算： 

 �� =
1000(�� − ��)

� · �
 …………………(3) 

式中： 

Na ——粉尘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M1 ——采样前滤膜质量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2 ——采样后滤膜和粉尘的质量数值，单位为毫克(mg)；  

Q ——采样的抽气流量数值，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T ——采样时间数值，单位为分钟(min)。 

8.3 油雾数据处理 

8.3.1 在线采样法 

采用在线测量法，油雾浓度应采用公式（2）的方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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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离线采样法——滤膜称重法 

采用滤膜称重测量方法，油雾浓度应采用公式（4）的方法进行计算： 

⎩
⎪⎪
⎨

⎪⎪
⎧

 
1 2

2 1
1

0

0

1000

273

273 101324.72

b

t

t v

N N N

M M
N

V

V p
V

t

V q T

＋

�………………………(4) 

式中： 

Nb ——机床油雾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N1 ——实际测量的油雾浓度值，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N2 ——本底试验的油雾浓度(包括空气绝对湿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M1 ——采样前滤膜质量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2 ——采样后滤膜质量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3 ——本底试验采样前滤膜质量数值，单位为毫克(mg)； 

M4 ——本底试验采样后滤膜质量数值，单位为毫克(mg)； 

V0 ——标准状态（0℃，101324.72Pa 大气压）下采样空气体积，单位为升(L)； 

Vt ——实际采样体积数值，单位为升(L)； 

qv ——采样时抽气流量数值，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T ——采样时间数值，单位为分钟(min)； 

t ——采样时环境温度数值，单位为摄氏度(℃)； 

p ——采样时大气压力数值，单位为帕(Pa)。 

注：将采样后的滤膜称重(精确到0.10mg)，当两个平行样品的油雾浓度差值不超过其平均值的20%时，

作为有效样品。采样点的油雾浓度以两个平行样品油雾浓度的平均值计。平行样品是指采样装置上同时采

样的左、右两个滤膜。 

8.4 气态污染物数据处理 

8.4.1 在线采样法 

采用在线测量法，二氧化硫和臭氧的浓度应采用公式（2）的方法进行计算： 

8.4.2 离线采样法——分光光度法 

a)采用四氯汞钾—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二氧化硫浓度应采用公式（5）的方法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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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

10
c

m
N

V

0

293
=

273 101.3

P
V V

t＋

�………………………(5) 

式中： 

Nc ——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m ——测得样品溶液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单位为微克(��)； 

V0 ——标准采样体积，单位为升(L)； 

V ——采样体积，单位为升(L)； 

t ——采样点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为升（℃)； 

P  ——采样点的大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b)采用溶液吸收-丁子香酚分光光度法，臭氧浓度应采用公式（6）的方法进行计算： 

 
0

0

10
= 2.46d

C
N

V
 …………………...(6) 

式中： 

Nd ——空气中臭氧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10 ——样品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0 ——测得样品溶液中甲醛浓度（减去空白样品），单位为微克每毫升（��/��）； 

2.46 ——由甲醛换算成臭氧的系数； 

V0——标准采样体积，单位为升（L）。 

8.5 噪声数据处理 

机床噪声数据处理应符合 GB/T 17421.5-2015 的规定。 

8.6 切削液数据处理 

8.6.1 切削液添加量以体积表示 

若记录的切削液添加量以体积表示，切削液用量宜采用式（7）计算。 

 �
切削液

=
�添加 · �� �

��

 ……………………. (7) 

式中： 

M 切削液——一次加工过程的切削液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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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添加——切削液添加周期内的总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T1——切削液添加周期内的有效工作总时长，单位为小时（h）； 

T2——一次加工过程的有效工作时长，单位为小时（h）； 

�——切削液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 m
3
）。 

8.6.2 切削液添加量以质量表示 

若记录的切削液添加量以质量表示，切削液用量宜按式（8）计算。 

 �
切削液

=
�

添加
· �2

�1
 ………………… (8) 

式中： 

M 切削液——一次加工过程的切削液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添加——切削液添加周期内的总量，单位为千克（kg）； 

T1——切削液添加周期内的有效工作总时长，单位为小时（h）； 

T2——一次加工过程的有效工作时长，单位为小时（h）。 

8.7 切屑数据处理 

对于难以采集切屑的机床，产生的切屑质量记为工件一次加工前后的质量差值，单位

为千克（kg）。 

8.8 数据记录 

8.8.1当机床有若干个采样点位置时，每个采样点位置的粉尘、油雾、气态污染物、噪声数

据均按上述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并取所有采样点位置处理后的最大值作为其测量值。 

8.8.2金属切削工艺场景要素和资源环境负荷指标的数据记录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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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金属切削工艺场景要素和资源环境负荷数据记录表 

机床名称  机床生产商   型号及规格  

金属切削工艺

场景要素 

工艺类型  

原材料（种类）  

辅料（普通、环保切削液/注明切削液型号）  

机床类型（全封闭、非全封闭）  

切削速度,m/min  

进给量,mm  

切削深度,mm  

切削宽度,mm  

数据记录 

采样点 采样点 1 采样点 2 采样点 3 采样点 4 

与加工工件的距离,mm     

采样时间,min     

辅助测点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点 4 

与加工工件的距离,mm     

采样时间,min     

能耗,kWh 切削液,kg 油雾浓度,mg/m
3 
 切屑,kg 

    

A 计权平均辐射声压级，dB（A） C 计权辐射声压级的峰值，dB（A） A 计权背景噪声，dB（A） 

   

粉尘浓度（mg/m
3
） 

PM2.5 浓度（mg/m
3
）  

PM10 浓度（mg/m
3
）  

TSP 浓度（mg/m
3
）  

气态污染物（mg/m
3
） 

SO2浓度（mg/m
3
）  

O3浓度（mg/m
3
）  

 采 样 者 ：               采 样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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